包头市非煤矿山地质勘查坑探工程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规范我市非煤矿山地质勘查坑探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有效保障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若干规定》（内安委〔2023〕18号）《内蒙古自治区矿山监管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内矿安〔2024〕72号）《地质勘探安全规程》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矿山安全生产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旗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依法审批、备案的非煤矿山地质勘查坑探工程；利用原有依法审批的地质勘查坑探工程提高非煤地下矿山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资料勘探程度的地质勘查坑探工程；在矿权内利用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生产系统进行地质勘查坑探工程的实施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探矿权（含采矿权）单位是地质勘查坑探工程实施的责任主体，对坑探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第二章   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编制与审查

第四条  地质勘查坑探工程应当编制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应由承担坑探工程项目施工并具有相应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地质勘查单位或持有冶金行业（或建材行业）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照《地质勘探安全规程》（AQ2004-2005）《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查坑探工程安全专篇编写提纲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一函〔2014〕83号）要求编制。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编写批准人（或编写单位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员、各专业编写人员应在文本和图纸上签名，编写单位及编写人员应当对其编写的《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终身负责。
第六条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编制完成后，探矿权人向负责审查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审查申请，提交以下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附件1）。
（二）探矿权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地质勘探工程任务批准文件或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探矿权出让合同或采矿证复印件。
（四）勘查方案及批准文件复印件（不含生产勘探）。
（五）坑探工程设计方案及其《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
（六）坑探工程勘查单位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设计单位营业执照、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复印件。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所提交文件资料由申请企业具体承办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第七条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申请资料由旗县区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对上述资料合规性进行初审合格后，报市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审查。
（一）资料审查。负责审查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对探矿权人提交的申请审查资料合规性、完整性审查合格后，市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组织专家到现场对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进行审查。
（二）审查要求。负责审查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从国家、自治区和盟市级专家库中选取采矿、地质、机电、安全等相关专业的3-5名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审查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形成《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专家组意见》（附件2）；需要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编写单位补充修改完善的，编写单位应按要求进行补充完善后提交专家组复审，形成《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专家组复审意见》（附件3）。专家组对审查结果负责，专家组组长负责主要审查责任，专家组成员按专业和工作分工负相应审查责任。
（三）审查确认。经审查合格的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专家组成员应在《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文本封面及图纸标题栏上方予以签字确认；根据专家组意见需补充修改完善的，由编写单位补充修改完善后提交专家组复审，复审合格的经专家组成员在《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文本封面及图纸标题栏上方予以签字确认；审查不合格的，由编写单位重新编写后，探矿权人可重新提出审查申请。
（四）受理和办结时限。负责审查《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收到《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后，应在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或口头告知申请人；《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合格后，应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编写单位修改完善时间除外）出具审查意见；20个工作日内不能出具审查意见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告知申请人。
第八条  坑探工程施工工期最长不得超出《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探矿权出让合同》期限，符合以下情形的应履行或重新履行《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程序。
（一）《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探矿权出让合同》到期，继续实施坑探工程的；
（二）《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载内容发生变化的；
（三）利用《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井巷工程对其外围（已取得探矿权出让合同或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实施坑探工程的。

第三章   坑探工程实施

第九条 坑探工程施工单位应由持有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经营范围营业执照、金属非金属矿山地质勘探（坑探工程）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地质勘查单位或持有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经营范围营业执照、矿山工程（或冶金工程）采掘施工资质、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施工作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采掘施工单位承担。
第十条  实施坑探工程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坑探工程施工单位资质证照齐全有效。
（二）坑探工程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能部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检查制度、职业危害预防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隐患整改制度、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使用制度等规章制度；制定作业安全规程和各工种操作规程。
（三）坑探工程施工单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且应当不少于3人，其中至少有1名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四）坑探工程施工单位项目部应配备负责人、总工程师和分管安全、机电等工作的副矿长，所配人员应当具有矿山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配备具有地质、测量、机电等工作的专职技术人员，所配人员应当具有矿山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或者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项目部负责人、总工程师和分管安全、机电的副矿长应当取得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其中项目部负责人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五）坑探工程施工单位项目部特种作业人员数量必须能够满足实际坑探工程施工需求。
（六）坑探工程施工单位项目部负责人、总工程师、安全副矿长、机电副矿长、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是上级法人单位的正式职工，必须依法为所有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不得使用劳务派遣人员、临时人员。
（七）涉及人身安全的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报告，其中所使用的安全设备应符合《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要求。
（八）按照相关规定编制坑探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九）发包单位与承包坑探工程施工单位签订坑探工程承包合同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并在10日内报送发包工程所在旗县区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十）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批准文件、经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审查同意的坑探工程《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图纸。
（十一）现场施工条件应符合《地质勘探安全规程》（AQ2004-2005）要求。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旗县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应与自然资源部门和公安部门建立勘探项目安全生产、探矿权审批登记及火工品发放的信息共享交流工作机制，实施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第十二条  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相关部门按照相关职责负责非煤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坑探工程活动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现处理或者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矿山安全监管相关部门、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有抵触的，从其规定。

附件：1.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
2.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专家组意见
3.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专家组复审意见
















附件1
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

	坑探工程名称
	

	坑探工程地址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编制单位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坑探工程项目简介：（可另附）



	项目主要危险、危害因素：（可另附）



	申请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单位意见栏由主要负责人签属“申报材料真实、合规，申请审查”，签字并加盖公章。
2.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意见由下一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出具审查意见，签属“申报材料齐全、合规，审查合格”，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附件2
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专家组意见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专家组组长签字：

专家组成员签字：

组织审查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坑探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专家组复审意见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专家组签字：

组织审查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6—

